
****（送审单位全称红头）

                         来函文号：****

   关于****竣工财务决算送审的函

柳州市财政局：

我单位的*****项目，根据市大数据发展局***文件，批复概算金额为****元，工程于*年*月开工，*年*月竣工，并已完成竣工验收和工程结算审核，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已编制完成。送审项目总投资为****元,其中，工程费为*****元，待摊费用为****元。

根据柳州市财政局文件《关于明确柳州市本级财政评审有关事项的通知》（柳财审〔2019〕3号）要求，我单位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及资料报送贵单位评审，请予以批复。我单位承诺所送审资料额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单位（公章）

                               ****年**月**日      

送审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送审函编制说明：送审函来函单位必须为项目建设单位，市本级预算单位的下属单位报送项目评审需经主管部门审核盖章确认。以上提供格式内容仅供参考，应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编写并排版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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